关于组织开展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青春在沃”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通知

鄂青联发〔2013〕9号

各市、州、直管市团委、科协、教育局、学联，各高等学校团委、科协、学生会（研究生会），省直机关团工委：

　　全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挑战杯”竞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届。竞赛始终坚持“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的宗旨，在推动广大高校学生参与学术科技实践、发现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深化高校素质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集中展示了我省高校的育人成果，体现了鲜明的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在我省高校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良好的影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引导广大高校学生努力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积极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踊跃投身创新湖北建设，团省委、省科协、省教育厅、省学联决定组织开展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青春在沃”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凡我省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高等院校（含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

　　二、活动步骤

　　（一）组织发动阶段（2013年3月20日前）

　　1.各高校成立参赛协调小组，于2013年3月20日前将本校负责竞赛活动的老师名单及联系方式报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2.各高校制定本校竞赛组织实施计划，并在学生中充分宣传发动，积极组织作品申报。

　　（二）校级竞赛和组织申报阶段（2013年3月21日-4月下旬）

　　1.各高校于2013年4月20日前举行校级竞赛，对申报作品进行评审，并择优申报参加省级竞赛；

　　2.各高校须于2013年4月30日前向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报送参赛作品。

　　（三）全省评审阶段（2013年5月-6月）

　　1.5月初，成立评审委员会并组成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对申报作品进行初审；

　　2.5月中旬，召开评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评审标准。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确定进入终审决赛作品；

　　3.举行终审决赛，对参赛作品进行终审，并对进入终审决赛作品的作者进行问辩；

　　4.举行颁奖典礼，公布获奖结果并向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发奖杯、证书。

　　竞赛结束后，对获奖作品保留一个月的质疑投诉期，接受社会监督。收到投诉后，主办单位有关部门将进行调查，经调查确认作品资格不符者，将取消作品所获奖励，重新计算作者所在学校团体总分及名次；已获优秀组织奖的学校，取消该校所获的优秀组织奖，并视情追究作品作者和所在学校相关责任。

　　三、奖励办法

　　（一）作品奖励

　　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评出80%左右的参赛作品入围获奖作品，评出入围作品中的40%获得三等奖，其余60%进入终审决赛。在终审决赛中评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类作品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约占各类入围作品总数的3％、8％、24%、65％。

　　（二）团体奖励

　　竞赛以学校为单位计算参赛得分，团体总分按名次排列，按位次公布。各等次奖项计分方法如下：特等奖作品每件计10分，一等奖作品每件计7分，二等奖作品每件计4分，三等奖作品每件计2分，上报至竞赛组委会但未通过初评的作品每件计1分。根据各学校得分情况，授予团体总分第一的高校“挑战杯”，同时授予若干高校“优胜杯”。如遇总分相同，则以获特等奖作品的件数决定同一名次内的排序，以此类推至三等奖。

　　四、组织机构

　　（一）本届竞赛活动由团省委、省科协、省教育厅、省学联共同主办，中南民族大学承办，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协办。

　　（二）本届活动由主承办单位组成大赛组委会，负责竞赛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对作品进行资格审查、处理质疑投诉。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南民族大学团委，负责竞赛日常组织工作。联系人：江莹；联系电话：027-67841396；邮编：430074。

　　（三）设立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由相关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

　　五、相关要求

　　（一）健全机构，加强领导。“挑战杯”竞赛是为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深化教育改革要求而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将其列为重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各高校要组成由本校主管领导牵头，团委、教务、科研等部门和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共同参加的组织协调机构，加强对竞赛组织工作的领导。

　　（二）深入发动，精心组织。各地、各高校要突出竞赛的群众性，特别是校级竞赛阶段，要通过运用媒体手段、设立专门机构等方式，发布竞赛消息，接受学生咨询，进行广泛动员，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赛中来。要坚决杜绝以学校科研项目冒充学生作品的现象，如有发现，将严肃处理。要坚持选拔与培养并重的原则，对于未进入终审决赛的作者要进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指导，帮助参赛学生提高科研能力。有条件的高校可对重点项目在经费和指导力量上给予支持。

　　（三）坚持宗旨，完善机制。各地、各高校要坚持育人宗旨，把人才培养作为“挑战杯”竞赛的首要目标，不断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创新型人才激励机制；要建立团委直属的专门组织或社团，负责学生科技活动的组织工作，制定长期规划，保证学术科技活动经常性开展。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可设立学生学术科技活动基金，制定学生参与学术科技活动奖励办法，更好地扶持、激励学生参与课外学术科技活动；设立指导教师人才库，将指导教师的工作计入教学工作量；尝试建立参赛作品转化服务机制，争取本地各类科技园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支持，为参赛和获奖项目的转化提供服务，推动学生科技成果与市场、资本等方面实现更加紧密、有效的结合。

　　（四）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各地、各高校要积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地做好竞赛的宣传工作，使“挑战杯”的品牌在高校中和社会上产生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要注意做好竞赛的前期宣传工作，为竞赛组织发动和有序开展打好基础。要广泛宣传竞赛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引导和激励更多高校学生积极投身学术科技创新实践。

　　附件：1.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青春在沃”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申报说明

　　2.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青春在沃”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作品承诺书

　　3.湖北省第九届“挑战杯·青春在沃”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参考题

　　          共青团湖北省委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2013年3月13日

